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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議長交議案 

  1.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教育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小港運動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及「澄清湖棒球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合計 390 萬元，市政府

自籌款 167 萬元，總經費為 557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9 高市會教字第 104000366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敬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小港運動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

程」及「澄清湖棒球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合計 390 萬元，本

市自籌款 167 萬元，總經費為 557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4年 9月 16日臺教體署設字第1040028313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0 月 1 日第 2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案補助款未及納入 104 年度預算，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

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 點與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四、本案由體育處編列 105 年追加預算或 106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請同意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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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辦理「104 年

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其中「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

(烏樹林段 677)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與「永安養殖漁業生產

區(烏樹林段 604)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等 2 項工程，擬請准

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1,512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512 萬 5,000 元合計新台幣 3,025 萬元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4000353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海洋局辦理「104 年度促進養

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其中「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烏樹林段 677)

魚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與「永安養殖漁業生產區(烏樹林段 604)魚

塭排水溝渠改善工程」等 2 項工程，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1,512萬5,000元及配合款新台幣1,512萬5,000元合計新台幣3,025

萬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4 年 8 月 20 日漁一字第 1041314760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旨揭工程之預算，為利工程進行，擬將旨揭工程補

助款新台幣 1,512 萬 5,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512 萬 5,000

元合計新台幣 3,025 萬元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5 度追

加減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9 月 15 日第 2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4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附

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1,512 萬 5,000 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512 萬 5,000 元合計新台幣 3,025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

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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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2,000 萬

元辦理「蚵子寮魚貨直銷中心新建工程」，擬請准予先行提列 104、

105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1,000 萬元(104 年度新台幣 300 萬元、105

年度新台幣 70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0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5,000

萬元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9 高市會農字第 104000367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2,000 萬元辦

理「蚵子寮魚貨直銷中心新建工程」，擬請准予先行提列 104、105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1,000 萬元(104 年度新台幣 300 萬元、105 年度

新台幣 70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0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5,000 萬元

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4 年 9 月 4 日漁四字第 1041347353

號函(附件 1)。 

二、本工程總工程費計新台幣 6,800 萬元，因經費龐大，經本府海洋局

多次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爭取補助，該署同意分 3 年(104、

105 及 106 年度)補助旨揭經費。 

三、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工程經費之中央補助款，為利工程遂行，本

局擬將 104、105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1,000 萬元於 104 年度提列墊付

案墊付執行，另 106 年度經費新台幣 1,000 萬元，將依程序納入 106

年度預算編列；另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4,800 萬元，除由本府海洋局

104 年度經費項下支應新台幣 800 萬元外，不足金額新台幣 4,000

萬元，擬請同意併同 104、105 年度補助款新台幣 1,000 萬元合計新

台幣 5,000 萬元提列墊付，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

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0 月 1 日第 24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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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4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附

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1,00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4,000

萬元合計新台幣 5,00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

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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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1,622 萬

4,000 元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水產養殖排水-高雄市永安、永華

與新港養殖漁業生產區移動式抽水機購置」，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

款新台幣 1,622 萬 4,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57 萬 6,000 元合計新

台幣 2,080 萬元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9 高市會農字第 10400037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1,622 萬 4,000

元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水產養殖排水-高雄市永安、永華與新港

養殖漁業生產區移動式抽水機購置」，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

幣1,622萬4,000元及配合款新台幣457萬6,000元合計新台幣2,080

萬元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4 年 9 月 21 日漁一字第 1041315089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補助款新

台幣 1,622 萬 4 千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457 萬 6 千元合計新台幣

2,080 萬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算

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0 月 6 日第 24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4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附

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1,622 萬 4 千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457 萬 6

千元合計新台幣 2,08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預算編

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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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補助市政府辦理「105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高雄市

彌陀區虱目魚虱想起-海味漁鄉產業輔導計畫」，105 年度補助費計新

台幣 240 萬元，配合款新台幣 70 萬元，合計新台幣 310 萬元，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9 高市會農字第 104000394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105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高雄市彌

陀區虱目魚虱想起-海味漁鄉產業輔導計畫」，105 年度補助費計新台

幣 240 萬元，本局配合款新台幣 70 萬元，合計新台幣 310 萬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 104 年 8 月 28 日經授企字第 10420003130 號函（附件 1）

補助本府辦理「105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高雄市彌陀區虱目魚虱

想起-海味漁鄉產業輔導計畫」暨行政院函頒「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6 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附件 2）規

定辦理，105 年度補助費計新台幣 240 萬元，本局配合款新台幣 70

萬元，合計新台幣 310 萬元。  
二、經濟部補助本府辦理「105 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高雄市彌陀區虱

目魚虱想起-海味漁鄉產業輔導計畫」之計畫總經費 600 萬元，其中

經濟部補助款新台幣 400 萬元整並分四期撥款，為利本計畫遂行，擬

將是項補助款第一、二期執行經費計新台幣 240 萬元提墊付案，款項

擬補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另

第三期及第四期經費分別依預算編審程序於106年編列120萬元、107

年編列 40 萬元。  
三、前揭計畫本府配合款計新台幣 200 萬元，擬分三年於 105-107 年各

別支付新台幣 70 萬元、70 萬元及 60 萬元。為利計畫執行，105 年

度配合款新台幣 70 萬元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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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106 及 107 年度配合

款將依程序納入年度預算編列。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0 月 20 日第 24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乙份(附件 3)。 

辦 法：審議通過後，105 年度補助費計新台幣 240 萬元，本局配合款新台幣

70 萬元，合計新台幣 310 萬元，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循下次

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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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交通 

案 由：請審議「崗山之眼園區整建工程」等 4 案，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6,720

萬元、自償款 85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480 萬元，共計 1 億 2,05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9 高市會交字第 104000396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崗山之眼園區整建工程」等 4 案，交通部觀光局補助 6,720

萬元、自償款 85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4,480 萬元，共計 1 億 2,050

萬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 年 9 月 16 日觀技字第 1044001126 號函辦理。 

二、本案未及納入 105 年度預算，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級

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 點與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三、有關自償款乙節，依交通部觀光局 104 至 107 年「遊憩據點特色加

值計畫」申請須知第六條經費補助與自償率收益回饋之規定：由交

通部觀光局觀光發展基金先行支應，地方政府應自計畫完工啟用後

次年逐年回饋，年期以 20 年為限，故本案之自償款 850 萬元概估自

107 年度起，分 20 年，逐年編列預算攤還中央。 

四、本案由本府觀光局編列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

轉正。 

五、本案業經 104 年 10 月 27 日第 2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辦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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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交通 

案 由：請審議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市政府 526 萬元辦理 104 年度「公路公

共運輸提昇計畫-第二波計畫」及市政府自籌款 374 萬元，總計 9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9 高市會交字第 104000398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 526 萬元辦理 104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

提昇計畫-第二波計畫」及本府自籌款 374 萬元，總計 900 萬元，敬

請貴會審議同意墊付。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4 年 9 月 8 日路監規字第 1043000247 號函辦

理(如附件)。 

二、交通部為提倡綠色人本運輸、健全公共運輸經營環境、提供優質公

共運輸服務、降低對環境與能源的衝擊、保障偏遠地區基本民行，

制定「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 

三、旨揭第二波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補助款 526 萬元及本府自籌經

費 374 萬元，摘要說明如下： 

鳥松轉運候車亭建置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141 萬元；

本府自籌款 209 萬元已編入 105 年度預算。 

高雄市計程車共乘服務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 385 萬元；

本府自籌款 165 萬元於後續年度補辦預算。 

四、有關本案 104 年度「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二波計畫所需經費

900 萬元，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規定，得支用墊付款，擬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報請

本市議會同意墊付，俟後於 105 年度編列(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

辦預算（歲入：526 萬元，歲出：900 萬元）及帳務轉正事宜。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0 月 20 日第 24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請貴會同意交通部補助款撥入本府交通局後先行以墊付款動支，並

以 105 年度編列(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辦理帳務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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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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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新

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年～107年)」

總經費 886 萬 7,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392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新

興中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 年～107 年)」

總經費 886 萬 7,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104年9月10日城資字第1041002041

號函(附件 1)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規

定辦理(附件 2)。 

二、本市目前有 11 個都市計畫區尚未完成都市計畫圖重製，為解決都市

計畫圖伸縮變形、地形地物與現況不符的問題，爰辦理都市計畫圖

重製。本案業經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4 年 9 月 10 日函同意

本案計畫總經費計新台幣 886.7 萬元(中央補助款 30%計 266 萬元、

本府配合款 70%計 620.7 萬元)。 

三、本案擬按「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與第六款、

第四點及第五點第二款(附件 3)規定，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由本局

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由本局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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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4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申請補助計畫

經費不足 4,418 萬元，其中央補助款為 3,401 萬 8,600 元、市政府

配合款為 1,016 萬 1,4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396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本市 104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申請補助計畫經費不

足 4,418 萬元，其中央補助款為 3,401 萬 8,600 元、本府配合款為

1,016 萬 1,4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市議會審議，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4 年 10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1040815217 號函（附件 1）

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第 2、3 項（附

件 2）規定辦理。 

二、依前來文，104 年度第三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核定補助計

畫總經費為 8,698 萬元，加計前已核定之第一階段(2,840 萬元)、第

二階段(1,970 萬元)，合計 1 億 3,508 萬元(附件 3)。 

三、本府前於 104 年 1 月 22 日已獲議會同意墊付 3,896 萬元及 5,194 萬

元，合計 9,090 萬元(附件 4)，尚不足 4,418 萬元(本案 104 年度本

府配合款比例為 23%，中央補助為 3,401.86 萬元、本府配合款為

1,016.14 萬元)，擬辦理納入預算程序。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與第 6 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附件 5）

規定，應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歲入、歲出（含本府配合款）由各

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預算，如未及於 105 年度納入預算

，則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納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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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辦理「104 年度小港區南星路(岐山二路至鳳北路，南向)

二期改善工程」改善所需經費 3,357 萬 520 元，辦理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38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辦理「104 年度小港區南星路(岐山二路至鳳北路，南向)二期改善

工程」改善所需經費 33,570,520 元，辦理墊付款程序，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4年8月10日港總會字第10401722144

號函辦理。 

二、查本市小港區南星路因長期承載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進出大型車

輛，鋪面損壞嚴重，本處已先行辦理第一期改善工程(沿海三路至岐

山二路)，針對道路基底強度與 AC 鋪面材質重新規劃，業已於 104

年 9 月 2 日竣工。 

三、另查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皆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盈餘

提撥及分配辦法」計算各年度盈餘分配後，函撥本府使用於港區周

邊公共建設，該公司前於 104 年 8 月 10 日函知本府 103 年盈餘分配

為 3 億 3,873 萬 5,520 元。 

四、考量本案南星路二期改善工程(岐山二路至鳳北路，南向)急需改善，

概約新台幣 3,583 萬元，其中費用新台幣 33,570,520 元，擬准由前

開金額支應，並因本案符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

第 4 款規定，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度預

算，進行帳務轉正，餘不足額由本處自籌經費辦理。 

辦 法：擬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由本局養護工程處循下次預算編審程

序補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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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辦理「楠梓區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闢工

程」、「楠梓區惠心街銜接 82 期重劃區橋梁新建工程」所需經費 1 億

727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354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辦理「楠梓區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闢工程」、「楠

梓區惠心街銜接 82 期重劃區橋梁新建工程」所需經費 1 億 727 萬

9,000 元整，提請審議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楠梓區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闢工程」、「楠梓區惠

心街銜接 82 期重劃區橋梁新建工程」重劃區聯外道路橋梁新建，可

使周邊交通更順暢、增加通行便利性、紓解交通流量並減少交通事

故的發生，更可同時改善當地市容環境，除重劃區本身完善的公共

設施外，再輔以聯外交通配套，預期可增加該區發展潛力。開闢所

需總經費 1 億 727 萬 9,000 元(施工費 9,600 萬元、設計監造費 867

萬 9,000 元、工管費 260 萬元)： 

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闢工程：自楠梓新路沿既有防汛

道路，穿越鐵路下方後爬升銜接至第 82 期重劃區計畫道路，全長約

260 公尺，寬約 5 公尺。所需經費約 6,689 萬元(施工費 6,000 萬元、

設計監造費 534 萬元、工管費 155 萬元)。 

惠心街銜接 82 期重劃區橋梁新建工程：自惠心街跨越楠梓溪銜接 82

期重劃區新建橋梁，屬 12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系統，長約 50 公尺。

所需經費約 4,038 萬 9,000 元(施工費 3,600 萬元、設計監造費 333

萬 9,000 元、工管費 105 萬元)。 

二、為利旨揭工程順利進行，所需經費 1 億 727 萬 9,000 元，擬依據平

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1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略以:「該重劃區

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與排水設施及其他公共建設工程」，由本市第

82 期市地重劃區盈餘款支應，惟因該期重劃區尚未辦理財務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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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先以本市平均地權基金墊付，待本市第 82 期市地重劃區辦理財務

結算後，倘重劃盈餘款之半數尚足支應，則由該盈餘款歸墊轉正，

如否，則由工務局編列預算歸墊。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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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前鎮區特貿 7E 周邊道路開闢工程」工程經費不足款約

5,800 萬元，擬由「本市平均地權基金」支應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39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前鎮區特貿 7E 周邊道路開闢工程」工程經費不足款約 5,800

萬元，擬由「本市平均地權基金」支應，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旨述工程為配合本市第 79 期市地重劃範圍（特貿 7E）及高雄環狀輕

軌捷運第一階段路線通車營運（C4～C5）周邊進行沿線重要景觀節

點道路拓寬工程，道路拓寬後可促進交通便利、輕軌捷運及特貿商

圈周邊整體區域發展，拓寬範圍涵蓋擴建路與成功二路，寬約11～20

公尺，長約 500 公尺。 

二、103 年 12 月 12 日簽奉市長核准所需經費為 2 億 8,185 萬元（土地費

2 億 2,500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50 萬元、施工費 5,033 萬元、設計

監造費 461 萬元、工程管理費 141 萬元）由本府地政局平均地權基金

支應，並經本市議會 104 年 1 月 22 日高市會工字第 1030005210 號函

同意在案，惟因公告現值調整，經核算土地款約需 2 億 8,100 萬元(含

工作費 140 萬 5,500 元)，故土地費尚不足 5,600 萬元；另因用地範

圍內有一工廠部分牴觸需拆除及台鐵原鋪設之鐵軌需辦理遷移，故地

上物補償費增加為 250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尚不足 200 萬元，致經費

不足款共計 5,800 萬元，擬准由本府地政局「平均地權基金」先行墊

付支應，如有盈餘則由盈餘歸墊，若無盈餘則由本局新建工程處編列

預算歸還。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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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4 年（104-107）計畫」分項

計畫（第一次修正）墊付款新台幣 1 億 7,591 萬 1,000 元作業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39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交通部公路總局「生活圈道路交

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4 年（104-107）計畫」分項計畫（第

一次修正）墊付款新台幣 1 億 7,591 萬 1,000 元作業乙案，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公路總局 104 年 8 月 21 日路規計字第 1041006006 號函

辦理（附件一）。 

二、本府辦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4 年（104-107）

計畫」，前於 103 年 9 月 19 日經公路總局核定補助「橋頭區高 36-2

線甲樹路道路拓寬工程（1k+100～2k+900）」、「路竹區高 11 線拓

寬工程」和「岡山區縣道 186 線本工環東路至河華路拓寬工程」、

「岡山交流道匝道附近之縣道 186 線拓寬工程」等四件工程，以及

98-103 年延續性工程「國道十號燕巢交流道延伸高 46 線銜接 186 甲

線道路工程（典寶溪橋至 186 甲線 0K+680～4K+964）」，並於 103

年 12 月 29 日經本市市議會同意先行動支墊付款計 9 億 4,791 萬

9,000 元。 

三、本次生活圈滾動檢討新增案件為「路竹區復興路(高 7 線)道路拓寬

工程」，所需工程費 1 億 7,291 萬 1,000 元（含設計監造費 1,209

萬 3,000 元，施工費 1 億 5,808 萬 8,000 元，工程管理費 273 萬元），

地上物補償費 300 萬元，總經費為 1 億 7,591 萬 1,000 元（中央補

助款 1 億 4,424 萬 7,000 元，地方自籌款 3,166 萬 4,000 元），105

年度由本府辦理規劃設計、用地取得與施工等作業，本府需編列款

項合計 1 億 7,591 萬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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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旨案為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 104-107 年計畫，因未及納入本府 104

年度預算案辦理，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及(6)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2)款規定，提請墊付說明四本府須

編列之中央補助款及地方自籌款合計 1 億 7,591 萬 1,000 元，並於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爾後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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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號 類別：農林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辦理「105 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之測量設計

監造勞務費，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及配

合款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483 萬 6,000 元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農字第 104000411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辦理「105 年度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之測量設計監造勞

務費，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及配合款新

台幣 241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483 萬 6,000 元墊付執行案，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04年10月 20日漁一字第1041315172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補助款新

台幣 241萬 8,000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41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483 萬 6,000 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

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1 月 3 日第 24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4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附

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41 萬

8,000 元合計新台幣 483 萬 6,000 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

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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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補助市政府 105 年度「高雄市公共設施管線調查

暨系統建置（監審）第7期計畫」案及自籌配合款差額合計新台幣1,154

萬 2,000 元，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4 年 12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4.12.10 高市會工字第 104000435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府 105 年度「高雄市公共設施管線調查暨系統建

置（監審）第 7 期計畫」案及自籌配合款差額合計新台幣 1,154 萬 2

千元，擬以墊付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旨揭計畫原提送內政部營建署總經費計 1,500 萬元，其中補助款 800

萬元，另本府(工務局)配合款為 700 萬元，經審議核定後同意補助 800

萬元，合計經費為 1,500 萬元辦理本計畫。 

二、截至 104 年 12 月公共設施管線位置調查已完成原高雄市 11 行政區、

鳳山、鳥松、仁武、大寮、林園、大社、橋頭、岡山、路竹、湖內

各區之都市計畫區範圍。本計畫公共設施管線建置（調查）範圍為

燕巢、大樹、梓官、彌陀、茄萣、阿蓮、田寮、旗山、美濃、六龜

及甲仙都市計畫區。 

三、查工務局 105 年度額度內預算僅編列 345 萬 8 千元，原預算初編時

中央補助計畫之配合款得優先補足，但該署核定函較晚函送本府，

以致無法列入預算，故自籌款差額(354萬 2千元)及補助款(800萬元)

合計 1,154 萬 2 千元，將採墊付及後續年度轉正方式辦理。擬提請

本市議會同意墊付方式辦理，俾利於 105 年度執行完畢。 

四、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條第四款及第六款、第

四條、第五條第二款規定，擬先提請市政會議審議通過，送經議會

審議同意後始得先行墊支。另於 105 年度納入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

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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